【执法主体】新余市渝水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执法主体信息
一、 执法主体
名称：新余市渝水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地址：渝水区抱石大道16号
联系电话：0790-7079991
邮编：338000
二、执法职责
1.负责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江西省促进发展新型墙体材料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行政执法工作。
2.负责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工业节能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行政执法工作。
3.负责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江西省企业负担监督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行政执法工作。
4.负责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行政执法工作。
5.负责承担《散装水泥管理办法》和《江西省促进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发展条例》等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行政执法工作。
6.负责承担工业和信息化管理方面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行政执法工作。
8.承办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执法权限
对违反节约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中小企业促进法、江西省促进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发展条例、江西促进发展新型墙体材料条例、江西省企业负担监督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行为
四、执法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
3.江西省促进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发展条例、江西促进发展新型墙体材料条例、江西省企业负担监督管理条例
4.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 
五、执法程序
（一）立案、调查与决定
1、凡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控告、移送、上级交办、主动交代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应当填写《行政处罚登记表》，报行政负责人审批。对认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在七日内予以立案；对认为不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不予立案。立案必须符合下列条件：（1）有违法行为发生；（2）违法行为是应受处罚的行为；（3）属于本机关管辖；（4）属于一般程序适用范围。
2、行政执法人员调查处理行政处罚案件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执法证件由司法统一制发，省级以上司法行政主管部门法制工作机构负责执法证件的发放和管理工作。行政执法人员在调查处理行政处罚案件时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自行回避。
3、行政执法人员在调查处理行政处罚案件时应当依法收取证据。证据主要有以下几种：（1）书证；（2）物证；（3）视听资料；（4）证人证言；（5）当事人的陈述；（6）鉴定结论；（7）勘验笔录、现场笔录。
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1.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主管部门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采纳。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
2.凡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具备下述条件：（1）有明确的违法行为人；（2）有具体的违法事实和证据；（3）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4）属于查处的机关管辖。
3.凡决定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按照规定格式载明下列事项：（1）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2）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事实和证据；（3）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4）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5）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6）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主管部门名称和作出决定的日期。
4.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组织作出的行政处罚，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盖行政主管部门的印章。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处罚，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盖本组织的印章。
（二）听证程序
行政主管部门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听证，制发《举行听证通知》，制作《行政处罚听证笔录》。当事人不承担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听证的费用。听证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听证结束后，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作出决定。
（三）送达与执行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及时送达被处罚人，并由被处罚人在《行政处罚送达回证》上签名或者盖章；被处罚人不在，可以交给其成年家属或者所在单位的负责人员代收，并在送达回证上签名或者盖章。被处罚人或者代收人拒绝接收或者签名、盖章的，送达人可以邀请其邻居或者其单位有关人员到场，说明情况，把《行政处罚决定书》留在其住处或者其单位，并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绝的事由、送达的日期，由送达人签名，即视为送达。被处罚人不在本地的，可以委托被处罚人所在地的行政主管部门代为送达，也可以挂号邮寄送达。邮寄送达的，以挂号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
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主管部门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1.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2.根据法律规定，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或者将冻结的存款划拨抵缴罚款；
3.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确有经济困难，需要延期或者分期缴纳罚款的，经当事人申请和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可以暂缓或者分期缴纳。
六、救济途径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如不服有关行政决定，可以自接到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区政府或市司法局申请行政复议（以有关执法文书中记载为准）。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自收到行政行为的执法决定之日起6个月内向渝水区人民法院或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诉讼（以有关执法文书中记载为准）。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
 
